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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规定，无锡洪汇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持有的公司股份不享有参与利润分配等权利。因此本次享有可参与利润分配权的股份

总数为 177,415,886股（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81,245,890股剔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 3,830,
004股）。在保证“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下，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00元

（含税），实际现金分红总额为人民币17,741,588.6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

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每股现金红利按0.0978868元计算，即本次

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978868元/股。

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6年5月18日召开的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刊登于2026年5月19日的《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为：拟以未来权益分派时股权登记日

公司总股本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已回购股份数后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0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本次现金分红后的剩

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如在预案公布之日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

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以每

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具体金额以实际派发时为准。

2、本次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权益分派方案距离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5、截至目前，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共计持有公司股份3,830,004股。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

份 3,830,004股后的 177,415,88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1.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

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

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9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

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

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

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

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2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1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9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股东账号

08*****336

02*****635

股东名称

无锡锡港启兴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项洪伟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21日至登记日：2026年5月28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关于除权除息参考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鉴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已回购股份不参与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实

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与分派的股本总数×分派比例，即177,415,886股×0.10元/股=17,
741,588.60元。因公司已回购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实施权益分派前

后公司总股本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计算

除息价时，按总股本折算每 10股现金红利（含税）=现金分红总额/公司总股本×10=17,741,
588.6元/181,245,890股×10≈0.978868元（保留六位小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

入）。综上，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息价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

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息价=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978868元/股（保留七位小数）。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新材料产业园民祥路1号

咨询联系人：李专元、周雯

咨询电话：0510-88721510
咨询传真：0510-88723566
八、备查文件

1、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特此公告。

无锡洪汇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802 证券简称：洪汇新材 公告编号：2026-029

无锡洪汇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金安国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6年5
月19日召开的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等情况

（一）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具体为：以2025年12月31日的公司

总股本728,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25元（含税），共计派

发现金人民币91,000,000.00元，剩余利润作为未分配利润留存；本年度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

转增股本。若公司股本在分配预案披露后至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维

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金额。

（二）自分配预案披露至分配方案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四）本次权益分派实施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728,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1.25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

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股派 1.125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

征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

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

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25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125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股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一）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8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二）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股东账户

08*****053

08*****294

00*****045

股东名称

上海东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金安国际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韩涛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自申请日2026年5月20日至登记日2026年5月27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金安国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

地 址：上海市松江工业区宝胜路33号

联系人：张发杰

电 话：021-57747220
传 真：021-67742902
七、备查文件

（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二）2025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三）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金安国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636 证券简称：金安国纪 公告编号：2026-041

金安国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202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439,073,220股，扣除公司回购账户内的 4,279,400股，即 434,793,820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38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 16,522,
165.16 元，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以上方案实施后,剩余未分配利润 603,039,
812.61元留待以后年度分配。

2、因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的权利，故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

计算除权除息价格时，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

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折算后，每十股现金红利（含税）应以0.376296元计算

（每10股现金红利（含税）=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10股，即0.376296元=16,522,165.16元/439,
073,220股×10股；每股现金红利（含税）=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16,522,165.16元/439,073,220
股=0.0376296元/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按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比例时保留小数点后七

位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并据此计算调整相关参数）。因此，2025年年度权益

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376296元/股（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股

现金红利）。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2026年5月14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1、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2026年5月14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通过，方案具体内容为：以公司截至2025年12月31日总股本439,073,220股，扣除公司回购账

户内的 4,279,400股，即 434,793,82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38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16,522,165.16元，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以上预

案实施后,剩余未分配利润603,039,812.61元留待以后年度分配。如在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公

告后至实施利润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出现股份回购、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股

本总额发生变动的情形，拟以未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按照分

配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2、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自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回购账户内股份数为4,279,400股，公司承诺在权益分派业务

申请期间，确保回购专用账户持股不发生变动。

4、公司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5、本次实施权益分派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4,279,400.00股

后的 434,793,82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0.38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通过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股派

0.342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

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

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

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

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076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038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1、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8日；

2、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 4,279,400股不享有参与本次利润分配的权

利。

五、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9日通

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调整相关参数

A股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按总股本（含回购股份）折算的每10股现金红利（含

税）＝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10股＝16,522,165.16元/439,073,220股×10股＝0.376296元，每

股现金红利（含税）=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16,522,165.16元/439,073,220股=0.0376296元/股
（实际现金分红总额按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比例时保留小数点后七位数，最后一位直接

截取，不四舍五入，并据此计算调整相关参数）。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格＝

除权除息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除权除息前一交易日收盘

价－0.0376296元/股。

七、咨询机构

咨询机构：证券部

咨询地址：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478号上都大厦A座 1201室

咨询联系人：杨小捷

咨询电话：0411-84305686
传真电话：0411-84337907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的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606 证券简称：大连电瓷 公告编号：2026-022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江顺精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2026年5月18日

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暨

2026年度中期现金分红授权安排的议案》，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2025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60,000,000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4.00元（含税），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24,000,000.00元（含

税）；拟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合计拟转增24,000,000股；不送红股；公司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在利润分配预案公告后至实施前，若公司总股本因股权激励

行权、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等情形发生变动的，公司将按照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

调整分配总额，同时维持每股转增比例不变，相应调整转增总额。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权益分派的实施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4.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

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3.6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

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

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

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

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

转增4.000000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8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4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60,000,000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84,000,000股。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9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配、转增股本方法

1、本次所送（转）股于2026年5月29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

的不足1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

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2、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9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首发前限售股。

4、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股东账户

03*****814

00*****361

09*****846

09*****366

股东名称

雷以金

陈继忠

苏新华

陈天斌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21日至登记日：2026年5月28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本次所送（转）股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26年5月29日。

七、股本结构变动表

股份性质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
流通股

其中：首发前限售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三、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

股份数量（股）

26,977,500

26,977,500

33,022,500

60,000,000

比例

44.96%

44.96%

55.04%

100.00%

本次转增

股份增加数量（股）

10,791,000

10,791,000

13,209,000

24,000,000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37,768,500

37,768,500

46,231,500

84,000,000

比例

44.96%

44.96%

55.04%

100.00%

八、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实施转增股份后，按新股本 84,000,000股摊薄计算，2025年年度每股收益为 0.9661
元。

九、咨询方式

咨询地址：江阴市周庄镇玉门西路19号

咨询联系人：证券事务部

咨询电话：0510-86902939
传真电话：0510-86902939
十、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江苏江顺精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1400 证券简称：江顺科技 公告编号：2026-025

江苏江顺精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14点30分开始。

3.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

21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南路3005号深房广场48A会议室。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陈明先生。

7.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5人，代表股份622,625,34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5449%。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618,535,7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61.140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3人，代表股份4,089,6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4043%。

2.外资股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外资股股东5人，代表股份190,600股，占公司外资股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0.158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外资股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外资股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外资股股东5人，代表股份190,600股，占公司外资股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0.1588%。

3.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3人，代表股份4,089,6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404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3人，代表股份4,089,6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043%。

4.外资股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外资股中小股东5人，代表股份190,600股，占公司外资股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0.158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外资股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外资

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外资股中小股东5人，代表股份190,600股，占

公司外资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1588%。

5.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一）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 622,329,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5%；

反对23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5%；弃权62,5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8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42.4449%；反对 10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57.555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793,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2.7622%；反对 23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095%；弃权 6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5283%。

外资股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8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的 42.4449%；反对 10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57.555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

决权股份的0.0000%。

（二）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 622,329,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5%；

反对23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5%；弃权62,5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8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42.4449%；反对 10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57.555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793,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2.7622%；反对 23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095%；弃权 6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5283%。

外资股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8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的 42.4449%；反对 10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57.555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

决权股份的0.0000%。

（三）审议通过《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 622,321,4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12%；

反对24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8%；弃权62,5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8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42.4449%；反对 10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57.555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785,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2.5690%；反对 241,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027%；弃权 6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5283%。

外资股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8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的 42.4449%；反对 10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57.555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

决权股份的0.0000%。

（四）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 622,331,4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8%；

反对23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2%；弃权62,5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8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42.4449%；反对 10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57.555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795,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2.8135%；反对 231,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582%；弃权 6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5283%。

外资股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8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的 42.4449%；反对 10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57.555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

决权股份的0.0000%。

（五）审议通过《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 622,314,7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01%；

反对24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8%；弃权62,5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8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42.4449%；反对 10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57.555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779,0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2.4052%；反对 248,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665%；弃权 6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5283%。

外资股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8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的 42.4449%；反对 10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57.555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

决权股份的0.0000%。

（六）审议通过《关于变更独立董事的议案》

米旭明先生不再在公司担任职务。宋博通先生当选为公司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会

选举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津贴标准与第八届董事会其他独立董事一

致。同时，宋博通先生填补米旭明先生的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委员和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宋博通先生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

交易所审查无异议。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 622,332,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9%；

反对23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0%；弃权62,5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8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42.4449%；反对 10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57.555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796,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2.8356%；反对 230,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362%；弃权 6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5283%。

外资股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8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的 42.4449%；反对 10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57.555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

决权股份的0.0000%。

三、报告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会上进行了述职。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法制盛邦（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陈英革、田丛杉。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0029、200029 证券简称：深深房A、深深房B 公告编号：2026-022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杨国

栋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杨国栋先生由于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其副总

经理职务的原定任期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杨国栋先生辞去副总经理职务

后，仍担任子公司其他职务。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杨国栋先生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

之日起生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杨国栋先生直接持有公司1.44%股权，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嵊州市君

泰投资有限公司1.47%股权，通过认购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份额2,459,200份，间接持有

公司0.08%股份（按照员工持股计划出资比例计算）。杨国栋先生辞去副总经理职务后将继

续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股份变动等相关规定。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杨国栋先生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

项。

杨国栋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为公司规范运作与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此，

公司董事会对杨国栋先生为公司发展所作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940 证券简称：昂利康 公告编号：2026-041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14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

第三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

更登记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15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

本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51）。

二、工商变更登记情况

近日，公司已完成上述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和修订后的《公司章程》的备案手续，并取得

了由滁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变更后的相关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1810772192383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天长市杨村镇杨村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唐开健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亿肆仟叁佰陆拾伍万玖仟柒佰陆拾伍圆整

成立日期：2013年08月29日

经营范围：铝棒材及铝型材、铝制品、轨道交通车辆铝部件、汽车铝部件、新能源光伏部

件、模具的研发、制造、加工、销售；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备查文件

滁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3038 证券简称：鑫铂股份 公告编号：2026-056

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